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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要] 《就业促进法》中的一个亮点是树立了公平就业的旗帜 , 这具体体现在《就业促进法》的第 25～31 条 , 该

法第 62 条还规定了劳动者受到就业歧视时的法律救济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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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业 是 民 生 之 本 、安 国 之 策 。 历 史 的 经 验 和 教 训 告

诉 我 们 , 就 业 问 题 是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的 核 心 问 题 , 必 须

高 度 重 视 。 党 的 十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把 实 现 社 会 就 业 比 较

充 分 作 为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九 大 目 标 任 务 之 一 , 就 业 工

作 已 成 为 国 家 发 展 的 重 要 战 略 。

我 国 有 13 多 亿 人 口 , 是 世 界 上 人 口 和 劳 动 力 最 多

的 国 家 。我 国 的 就 业 问 题 不 同 于 发 达 国 家 , 他 们 主 要 面

临 青 年 劳 动 力 的 就 业 问 题 ; 也 不 同 于 其 他 转 轨 国 家 , 他

们 主 要 面 临 转 轨 带 来 的 结 构 性 失 业 和 再 就 业 问 题 ; 还

不 同 于 其 他 发 展 中 国 家 , 他 们 主 要 面 临 农 村 劳 动 力 的

转 移 就 业 问 题 。我 国 就 业 所 面 临 的 转 轨 就 业 、青 年 就 业

和 农 村 转 移 就 业 同 时 出 现 、相 互 交 织 的 “三 碰 头 ”局 面 ,

决 定 了 就 业 问 题 之 复 杂 , 就 业 工 作 任 务 之 艰 巨 , 是 世 界

任 何 国 家 都 未 有 过 的 。为 解 决 我 国 长 期 、艰 巨 而 复 杂 的

就 业 问 题 , 不 仅 需 要 有 综 合 性 法 律 的 原 则 性 要 求 , 而 且

需 要 专 门 的 有 具 体 规 定 的 就 业 促 进 立 法 。

2007 年 8 月 30 日 , 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就 业 促 进 法 》

( 以 下 称 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) 由 十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二 十

九 次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,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 施 行 。 《就 业

促 进 法 》的 颁 布 , 对 于 促 进 劳 动 者 就 业 、构 建 社 会 主 义

和 谐 社 会 , 具 有 重 要 而 深 远 的 意 义 。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的 内

容 十 分 丰 富 , 共 九 章 六 十 九 条 , 涵 盖 了 政 府 责 任 、工 作

机 制 、政 策 支 持 、公 平 就 业 、就 业 服 务 和 管 理 、职 业 教 育

和 培 训 、就 业 援 助 、监 督 检 查 、法 律 责 任 等 方 面 。 《就 业

促 进 法 》中 的 一 个 亮 点 是 树 立 一 面 旗 帜 , 即 树 立 了 公 平

就 业 的 旗 帜 。 法 律 单 设 “公 平 就 业 ”一 章 , 明 确 规 定 : 劳

动 者 就 业 , 不 因 民 族 、种 族 、性 别 、宗 教 信 仰 等 不 同 而 受

歧 视 ; 规 定 残 疾 人 、传 染 病 病 原 携 带 者 和 进 城 就 业 的 农

村 劳 动 者 等 群 体 享 有 与 其 他 劳 动 者 平 等 的 劳 动 权 利 。

要 求 用 人 单 位 招 用 人 员 、 职 业 中 介 机 构 从 事 职 业 中 介

活 动 , 不 得 实 施 就 业 歧 视 。 这 些 规 定 , 为 解 决 当 前 存 在

的 就 业 歧 视 的 突 出 问 题 ,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法 律 保 障 。

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 对 公 平 就 业 做 出 的 规 定 , 主 要 包 括

以 下 八 个 方 面 :

1 . 明 确 政 府 维 护 公 平 就 业 的 责 任 。政 府 维 护 公 平 就

业 的 责 任 不 仅 针 对 所 有 劳 动 者 , 更 要 针 对 劳 动 力 市 场

上 的 困 难 群 体 , 对 他 们 实 施 优 先 扶 持 和 重 点 帮 助 的 就

业 援 助 。这 不 仅 是 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 的 基 础 , 也 充

分 体 现 党 和 政 府 对 劳 动 者 的 关 怀 。同 时 , 通 过 法 律 确 定

就 业 援 助 制 度 , 也 是 国 际 通 行 的 做 法 。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第

二 十 五 条 规 定 : “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创 造 公 平 就 业 的 环 境 ,

消 除 就 业 歧 视 , 制 定 政 策 并 采 取 措 施 对 就 业 困 难 人 员

给 予 扶 持 和 援 助 。 ”

2. 规 范 用 人 单 位 和 职 业 中 介 机 构 的 行 为 。用 人 单 位

是 劳 动 力 市 场 上 的 需 求 方 , 在 劳 动 力 供 给 大 于 需 求 的

背 景 下 , 也 就 是 强 资 本 弱 劳 工 的 情 形 下 , 劳 动 者 的 权 益

比 较 容 易 受 到 侵 害 , 因 此 , 从 规 范 用 人 单 位 的 行 为 入

手 , 是 解 决 问 题 的 根 本 出 路 。 从 世 界 各 国 的 实 践 来 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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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 业 中 介 机 构 在 促 进 劳 动 力 供 求 均 衡 、 减 少 劳 动 力 市

场 摩 擦 、降 低 劳 动 力 交 易 成 本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的 功 能 ,

其 中 的 公 共 就 业 服 务 机 构 更 能 起 到 提 高 劳 动 力 市 场 透

明 度 、 保 证 平 等 就 业 和 帮 助 就 业 困 难 群 体 就 业 的 重 要

作 用 。 尽 管 如 此 , 用 人 单 位 和 职 业 中 介 机 构 的 行 为 , 往

往 直 接 影 响 着 劳 动 者 的 就 业 机 会 和 就 业 权 利 的 实 现 。

依 法 规 范 他 们 的 行 为 , 对 维 护 劳 动 者 平 等 就 业 权 至 关

重 要 。因 此 , 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第 二 十 六 条 规 定 : “用 人 单 位

招 用 人 员 、职 业 中 介 机 构 从 事 职 业 中 介 活 动 , 应 当 向 劳

动 者 提 供 平 等 的 就 业 机 会 和 公 平 的 就 业 条 件 , 不 得 实

施 就 业 歧 视 。 ”

3. 保 障 妇 女 享 有 与 男 子 平 等 的 劳 动 权 利 。 “男 女 平

等 ”已 经 作 为 我 国 社 会 发 展 的 一 项 基 本 国 策 , 因 此 , 保

障 妇 女 享 有 与 男 子 平 等 的 劳 动 权 利 是 妇 女 解 放 和 男 女

平 等 的 标 志 , 具 有 政 治 意 义 ; 同 时 , 妇 女 加 入 劳 动 力 大

军 参 与 社 会 劳 动 , 也 具 有 重 要 的 经 济 学 意 义 并 能 够 增

加 家 庭 福 利 。 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第 二 十 七 条 规 定 : “国 家

保 障 妇 女 享 有 与 男 子 平 等 的 劳 动 权 利 。 用 人 单 位 招 用

人 员 , 除 国 家 规 定 的 不 适 合 妇 女 的 工 种 或 者 岗 位 外 , 不

得 以 性 别 为 由 拒 绝 录 用 妇 女 或 者 提 高 对 妇 女 的 录 用 标

准 。用 人 单 位 录 用 女 职 工 , 不 得 在 劳 动 合 同 中 规 定 限 制

女 职 工 结 婚 、生 育 的 内 容 。 ”

4. 保 障 各 民 族 劳 动 者 享 有 平 等 的 劳 动 权 利 。作 为 多

民 族 的 国 家 , 我 国 的 民 族 政 策 不 仅 得 到 广 大 少 数 民 族

的 认 可 , 也 得 到 了 国 际 社 会 的 普 遍 赞 扬 。从 就 业 的 角 度

保 障 各 民 族 劳 动 者 享 有 平 等 的 劳 动 权 利 , 则 是 进 一 步

强 调 和 维 护 了 社 会 公 平 与 和 谐 的 原 则 。 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

第 二 十 八 条 规 定 : “各 民 族 劳 动 者 享 有 平 等 的 劳 动 权

利 。用 人 单 位 招 用 人 员 , 应 当 依 法 对 少 数 民 族 劳 动 者 给

予 适 当 照 顾 。 ”

5. 保 障 残 疾 人 的 劳 动 权 利 。 残 疾 人 由 于 其 生 理 功

能 、身 体 结 构 、心 理 状 态 等 方 面 存 在 的 异 常 , 导 致 部 分

或 全 部 失 去 以 正 常 生 活 方 式 从 事 社 会 活 动 的 能 力 , 使

其 在 社 会 生 活 的 一 些 领 域 中 发 挥 正 常 作 用 时 遇 到 障

碍 , 从 而 成 为 人 类 社 会 中 的 一 个 特 殊 困 难 群 体 。残 疾 人

通 过 就 业 参 与 社 会 劳 动 是 残 疾 人 改 善 其 自 身 社 会 地

位 、生 活 状 况 和 充 分 参 与 社 会 生 活 的 基 础 , 也 是 实 现 其

人 生 价 值 和 权 利 的 关 键 。 促 进 残 疾 人 就 业 既 可 以 从 根

本 上 改 变 他 们 的 经 济 地 位 和 社 会 地 位 , 又 能 促 进 经 济

的 建 设 和 社 会 稳 定 。 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 第 二 十 九 条 规 定 :

“国 家 保 障 残 疾 人 的 劳 动 权 利 。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对 残

疾 人 就 业 统 筹 规 划 , 为 残 疾 人 创 造 就 业 条 件 。用 人 单 位

招 用 人 员 , 不 得 歧 视 残 疾 人 。 ”

6. 保 障 传 染 病 病 原 携 带 者 的 平 等 就 业 权 。传 染 病 病

原 携 带 者 与 传 染 病 病 人 有 较 大 的 区 别 , 前 者 并 不 具 有

传 染 性 , 而 他 们 在 就 业 中 通 常 被 视 为 传 染 病 病 人 , 形 成

了 社 会 排 斥 , 导 致 他 们 难 以 融 入 社 会 。为 此 , 《就 业 促 进

法 》第 三 十 条 规 定 : “用 人 单 位 招 用 人 员 , 不 得 以 是 传 染

病 病 原 携 带 者 为 由 拒 绝 录 用 。但 是 , 经 医 学 鉴 定 传 染 病

病 原 携 带 者 在 治 愈 前 或 者 排 除 传 染 嫌 疑 前 , 不 得 从 事

法 律 、 行 政 法 规 和 国 务 院 卫 生 行 政 部 门 规 定 禁 止 从 事

的 易 使 传 染 病 扩 散 的 工 作 。 ”

7. 保 障 进 城 就 业 的 农 村 劳 动 者 的 平 等 就 业 权 。农 民

工 是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和 工 业 化 、 城 镇 化 进 程 中 涌 现 的 一

支 新 型 劳 动 大 军 。他 们 户 籍 仍 在 农 村 并 有 承 包 的 土 地 ,

在 农 闲 季 节 到 本 乡 以 外 地 区 务 工 、 亦 工 亦 农 , 流 动 性

强 , 有 的 长 期 在 城 市 就 业 , 已 成 为 产 业 工 人 的 重 要 组 成

部 分 。从 统 筹 城 乡 就 业 的 角 度 , 保 障 农 民 工 与 城 市 劳 动

者 有 平 等 就 业 的 权 力 , 对 我 国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具 有 重

大 意 义 。 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第 三 十 一 条 规 定 : “农 村 劳 动 者

进 城 就 业 享 有 与 城 镇 劳 动 者 平 等 的 劳 动 权 利 , 不 得 对

农 村 劳 动 者 进 城 就 业 设 置 歧 视 性 限 制 。 ”

8. 规 定 了 劳 动 者 受 到 就 业 歧 视 时 的 法 律 救 济 途 径 。

作 为 一 项 主 要 规 范 政 府 、用 人 单 位 、中 介 机 构 行 为 的 法

律 , 需 要 赋 予 劳 动 者 一 定 的 维 权 手 段 。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第

六 十 二 条 规 定 : “违 反 本 法 规 定 , 实 施 就 业 歧 视 的 , 劳 动

者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。 ”

实 行 公 平 就 业 , 反 对 就 业 歧 视 , 保 障 劳 动 者 的 平 等

就 业 权 利 , 既 是 促 进 就 业 工 作 的 一 项 重 要 原 则 , 也 是 全

社 会 十 分 关 注 的 热 点 问 题 。通 过 《就 业 促 进 法 》的 实 施 ,

对 维 护 劳 动 者 的 平 等 就 业 权 , 反 对 就 业 歧 视 , 促 进 社 会

公 平 和 谐 发 展 , 构 建 社 会 主 义 和 谐 社 会 , 将 发 挥 重 要 的

作 用 。

( 作 者 :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劳 动 科 学 研 究 所 副 所

长 、研 究 员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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